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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是以準備今後的立法論為目的而對我國公務員不正

使用影響力的刑事規制所做的全面檢視。本文在（貳）部分

先說明我國刑事法學界最近所提出，關於公務員不正使用影

響力行為的立法論主張，並就這些主張的重點加以歸納；在

（參）部分則就我國目前的公務員不正行使影響力行為構成

的各種犯罪類型詳細檢討我國實務的案例，並在最後歸納出

關於公務員不正行使影響力的行為在我國的具體處罰範圍；

在（肆）的部分則基於上述（貳）（參）的考察所得，進一

步檢討立法論上，我國是否存在處罰的漏洞，而有必要如採

取我國最近的立法論主張引進影響力交易罪等犯罪；並於最

後（伍）總結本文所得。 

關鍵詞：貪污、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實質影響力、影響力

交易、立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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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Scrutini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correspondence to public servants’ unlawful use of influence. 
In the first part, this article exams resent legislative theories 
and summarize the main points of the legislative arguments. In 
the second part, this article scrutinizes the criminal judicial 
practice of Taiwanese courts concerning the punishment of 
Public servants’ Unlawful Use of Influence. In the third par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part, this article tries 
to prove that the necessity of incrimination of trading in 
influence, as recently argued, is not su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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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公務員不正使用其影響力，影響他人的職務行為，

同時又以此獲取利益的情形應如何處罰，是我國刑法學

上的重要問題，最近受到我國學界的高度注意。最近我

國刑事法學界的許多論著，主要也圍繞著這種行為的立

法 論 。 如 後 所 述 ， 我 國 目 前 大 多 數 的 立 法 論 意 見 主 要

有：我國應該引進日本的斡旋賄賂罪，或依照聯合國反

貪腐公約第18條的規定引進所謂的影響力交易罪；並且

這些立法論的主張也同時舉出不少設例，認為不引進處

罰影響力交易的新立法可能造成處罰漏洞。 
然而，如同這樣的立法論學說所指出的，倘若處罰

影響力交易行為的立法是為了填補我國現行制度下的處

罰漏洞，則作為此一立法論的準備工作，究竟我國目前

關於公務員行使不正影響力的行為有哪些刑法規制？這

些刑法上規制可以處罰到什麼樣類型的行為？是否有學

說所指的處罰漏洞？即是在提出以填補處罰漏洞為目的

的 立 法 論 之 前 ， 首 先 必 須 探 究 、 檢 驗 的 根 本 前 提 。 但

是，目前我國刑法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仍不充分。 
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本文在以下內容中，將先整

理目前我國學說中的立法論主張，並且透過類型化的方

式，明確化上述我國學說認為引進斡旋賄賂罪乃至影響

力交易罪後可處罰的範圍（下述貳），其次再透過對於

我國實務現況的掌握，明確化我國實務中公務員不正地

行使影響力行為受處罰的實際範圍（下述參），再將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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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考察所得的成果相互比較、分析，試圖釐清我國目

前 的 現 狀 下 ， 真 正 有 立 法 需 求 的 可 罰 行 為 態 樣 （ 下 述

肆），並於最後加以總結（下述伍）。 

貳、最近關於公務員斡旋關說行為的

我國立法論主張與所欲達成的處
罰範圍 

在我國刑事法學界，與公務員斡旋關說行為的立法

論相關的議論，主要有以下四種主張。第一種主張是認

為，為了規制公務員斡旋關說等行為，應引進日本斡旋

關說賄賂罪的處罰；第二種主張是認為，為了規制公務

員斡旋關說等行為，應全面引進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18
條所定（內容如下所述）影響力交易罪的處罰；第三種

主張是認為，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18條規定並非強制各

締約國全面立法引進該公約的規定，不過影響力交易罪

的引進可補充我國法制無法掌握透過中間人向公務員請

託，藉以影響公務員職務的所謂三人貪污類型的問題，

同時斡旋受賄罪亦可引進作為三人貪污類型處罰的加重

規定；第四種則是認為不需引進日本斡旋賄賂罪。因為

四種主張並不相同，所以需先掌握其各自主張與理由，

再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探討四種主張所欲達成的處罰範

圍的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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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進日本斡旋賄賂罪之立法論主張 

第一種立法論的主張，是認為我國應該仿效日本刑

法典第197條之4，新增斡旋賄賂罪的規定，處罰公務員

向 其 他 公 務 員 進 行 斡 旋 關 說 的 行 為 。 這 種 立 法 論 的 主

張，在1970年代即已經可見於我國學界1，今日也依然是

我國學說的有力主張2。 
採取這種立法論主張的主要理由如下： 

                                                 
1  參照：蔡墩銘，公務員犯罪之研究(二)，軍法專刊，22卷12期，1976

年12月，頁28。在此需先說明者，是考慮到：(1)本文的主題事實上

在我國所涉的處罰規定主要均在貪污治罪條例，而這些規定本身有我

國獨特的脈絡與特殊性，(2)本文的主要目的並非在於介紹外國法制

與立法例，而是在於處理決定是否引進外國立法前，先確認我國法制

中是否已經有針對公務員不正使用影響力的處罰？若有，則其範圍如

何？再進一步確認是否真有引進外國立法例的必要性？等，本土性極

高的問題，因此為免引起讀者混亂，在本文中主要引用的文獻均以我

國的學術文獻為主，外國刑法學的文獻引用，則僅在說明上有必要的

最小限度內為之。 
2  我國採取這種主張者，參照：吳天雲，日本向公務員關說的刑事規範

――刑法斡旋收賄罪與斡旋得利處罰法，刑事法雜誌，50卷1期，

2006年2月，頁130；曾淑瑜，賄賂與職務之關聯性，月旦法學雜誌，

151期，2007年12月，頁237-239；李錫棟，日本刑法上收賄罪之型

態，法學叢刊，58卷4期，2013年10月，頁58；許恒達，賄賂罪職務

行為之再探討――以民意代表受賄事例為中心，檢察新論，17期，

2015年1月，頁96（此為許恒達教授之舊說）；謝煜偉，特殊圖利罪

之解釋與立法建議，政大法學評論，142期，2015年9月，頁268-
272；張永宏，以收取回扣罪與背信罪是否為對向犯為核心，檢察新

論，19期，2016年1月，頁45。另外，介紹日本刑法的斡旋賄賂罪與

「公職人員等斡旋得利處罰法」中關於斡旋行為處罰的法規定內容，

並指出日本的規定值得我國立法時參考者，則亦可參照：陳子平，就

許恒達教授「賄賂罪職務行為之再探討」報告之與談意見，檢察新

論，17期，2015年1月，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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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務員基於其地位所進行的斡旋關說行為，是

其影響力的濫用，侵害公務的公正性3，乃至對於職務公

正性的信賴4，具有可罰性。 
(二 )比起現有的公務員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日

本斡旋賄賂罪的規定較為明確5。 
(三 )如不就公務員受賄進行斡旋關說的行為增訂斡

旋賄賂罪的處罰條款，將會使得下述態樣中有可罰性的

斡旋關說行為陷入無法可罰的狀態，產生處罰漏洞，並

不妥當6。 
【例1】甲行政機關內的上級主管公務員A受人民X

交付金錢並請託，希望A就X向甲機關申請之案件向承辦

之部下B斡旋關說，使B為X作出有利的決定。A遂以人

事升遷等事由為藉口，要求B就所承辦的案件對相對人

即人民X作出有利決定，B也依照A所請為之7。 
【 例 2】 甲 地 方 之 民 意 代 表 A受 熟 識 之 廠 商 X賄 賂

後，依照X請託向甲地方政府主管採購官員B斡旋關說，

以預算案之杯葛為藉口，要B公告對X有利（或只有X符

合）之採購內容8。 

                                                 
3  參照：吳天雲，同前註，頁129。 
4  參照：曾淑瑜，同前註2，頁238。 
5  參照：謝煜偉，同前註2，頁274。 
6  參照：許恒達，同前註2，頁96；曾淑瑜，同前註2，頁237；張永

宏，同前註2，頁45。 
7  本例係參照：曾淑瑜，同前註2，頁237所設之案例修改而成。 
8  本例係參照：曾淑瑜，同前註2，頁237所設之案例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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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甲地方之民意代表A受建商X賄賂，依照X
請託向甲地方政府主管建造執照核發之機關主管B進行

斡旋關說，要B依法儘速核發X正在進行中之建案的建造

執照，不得刁難，其後B發現X的申請案原本即符合法令

規定，應該核發建造執照，因此即依照法令規定的正常

處理程序，將建造執照合法予X9。 
【例4】立法委員A與廠商X期約賄賂，向經濟部持

有全部股份20%以上但未超過50%之甲公司之子公司即

乙公司董事長B進行關說，希望B讓X的公司與乙公司締

結契約，並在X之公司第一次爭取締約因不符合廠商資

格失利後，再透過B以撤換乙公司總經理C之職務為由，

由B向C施壓，最終即在C等人主導下修改乙公司有關締

約廠商資格的規定，使X之公司與乙公司締結契約10。 

二、全面引進影響力交易罪之立法論主張 

除上述有關引進日本斡旋賄賂罪的立法論主張外，

最近我國刑事法學界也相當有力的立法論主張我國應引

進所謂公務員的「影響力交易罪」，處罰公務員濫用其

                                                 
9  參照：許恒達，同前註2，頁96。許教授在此指出，在民意代表向行

政機關公務員進行斡旋關說的情形中，倘若「民意代表所關說的公務

員仍實施合法行為，依現行法無法處罰」。 
10  此例是參照備受我國刑法學界關注的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金上重訴

字第21號判決與其第一審判決即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金訴字第47號
判決之事實修改而成。張永宏，同前註2，頁45指出，這種情形實務

上雖非不能透過實質影響力概念解決，但此一概念有可能造成解釋上

不穩定的結果，因此仍應考慮仿照日本刑法第197條之4規定，立法新

增斡旋賄賂罪的規定加以掌握此例的行為人A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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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具有或被認為具有的影響力，從政府行政部門或

行政機關獲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11。 
採取這種立法論主張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聯合國反貪腐公約12第18條則規定：「各締約國

均應考慮採取必要之立法和其他措施，將故意觸犯之下

列行為定為犯罪：(a)向公職人員或其他任何人員直接或

間接行求、期約或交付任何不正當利益，使其濫用本人

之實際影響力或被認為具有之影響力，以為該行為之人

或其他任何人從締約國之行政部門或政府機關，獲得不

正當利益。(b)公職人員或其他任何人員為其本人或他人

直接或間接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以作為該公職

人 員 或 其 他 人 員 濫 用 其 本 人 實 際 或 被 認 為 具 有 之 影 響

力，從締約國之行政部門或政府機關獲得任何不正當利

益之條件。」13 
我國雖非反貪腐公約締約國，但是於2015年制定聯

合 國 反 貪 腐 公 約 施 行 法 14， 於 同 法 第 2條 第 1項 規 定 ：

                                                 
11  我國採取這種主張者，參照：吳耀宗，刑法抗制貪污犯罪之新思維，

檢察新論，19期，2016年1月，頁86；林鈺雄，貪污瀆職罪之立法展

望――以結合截堵功能與訴訟證明的基本職務收賄罪為中心，檢察新

論，19期，2016年1月，頁70；李進榮，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18條
「影響力交易」之立法建議，檢察新論，21期，2017年1月，頁285。 

12  以下簡稱「反貪腐公約」。 
13  本文以下引用之反貪腐公約條文內容，均出自下載於法務部廉政署網

站的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正體中文版檔案內容。參照：法務部廉政署網

站，http://www.aac.moj.gov.tw/lp.asp?ctNode=46199&CtUnit=18824& 
 BaseDSD=7&mp=289（最後瀏覽日：2020年3月16日）。 
14  以下簡稱「反貪腐公約施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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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所揭示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15將反

貪腐公約的內容內國法化；另一方面也在同法第7條規

定：「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

之法令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

後三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

措施之改進。」 16以法律規定我國政府需配合反貪腐公

約內容整備內國法制。依據反貪腐公約施行法之規定，

我國自然有立法作為之義務17。 
(二 )僅是引進日本斡旋賄賂罪的規定，仍無法有效

截堵公務員的影響力濫用行為18。 
(三 )如果不引進影響力交易罪，下列具有可罰性的

行為類型，在我國現行制度下，下列事例中透過斡旋關

說方式發揮影響力的行為，將處於無法可罰的狀態，而

有處罰的漏洞。 
【例5】A擬傾倒廢土至某空地，唯恐遭取締，想事

先打點轄區派出所所長X，但無門路，乃攜款10萬元商

請該區議員B前往關說，B收款後，隨即向X要求「高抬

貴手」，但是遭X拒絕19。 

                                                 
15  參照：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https://law.moj.gov.tw/LawClass/ 

LawAll.aspx?pcode=I0070011（最後瀏覽日：2020年3月16日）。 
16  同前註。 
17  參照：洪培根，與談意見，檢察新論，19期，2016年1月，頁36。關

於此部分的簡要介紹，亦可參照：曾昭愷，職務、密切關連行為與影

響力交易(二)，法務通訊，2955期，2019年5月，頁5。 
18  參照：林鈺雄，同前註11，頁69。 
19  本例係引用自：李進榮，同前註11，頁283所設之例。關於此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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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某法官B受友A之託處理其與他人X之債務糾

紛時，不斷提醒X自己身為法官熟稔法規，致對造X心理

深感壓力而達成和解20。 
【例7】甲縣選出的區域立法委員A，收受建商B賄

款去關說影響甲縣政府建設科職員X，使X核發B之建造

執照21。 
【例8】曾擔任警政高層的警界大老A，已經被調離

警職而任命為其他政務官，但A收受B提供之賄賂，而去

關說其曾提拔的學弟X正調查的B所涉刑事案件為一定處

理22。 
【例9】甲監獄典獄長A交遊廣闊，某日與A熟識的

建商B請託A，希望透過A職務上人脈，照顧其甫進入乙

監獄服刑的姪子Y，同時B致贈A茶葉禮盒並內放新臺幣

10萬元。A收受禮盒與金錢後，隨即聯繫乙監獄典獄長

即昔日大學同窗X，拜託X好好照顧Y，儘量給予Y各種

方便。X基於同學與同事情誼允諾之，但其對A從B收受

禮盒與金錢一事無所悉23。 

                                                                                                          
論文指出，「B在本案中既未對X提出違背職務之對價，自不構成對

公務員行求賄賂罪，又因非公職人員之關係人，故未違反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第8條規定，B行為依現行法制應不罰。」 
20  本例係引用自：李進榮，我國圖利罪之檢討與立法展望――與瑞士法

及義大利法為比較，檢察新論，19期，2016年1月，頁3-20。 
21  本例係引用自：林鈺雄，同前註11，頁69。 
22  本例係引用自：林鈺雄，同前註11，頁69。 
23  本例係引用自：吳耀宗，同前註11，頁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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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三人型貪污之行為結構同時引進影響力 
交易罪與公務員斡旋賄賂罪的主張 

上 述 的 第 一 與 第 二 種 見 解 在 立 法 論 立 場 的 特 徵 在

於，前者僅以斡旋賄賂罪之引進作為立法的主張，而後

者僅以影響力交易罪之引進作為立法論的主張。然而，

我國刑事法學界最近的研究中，也有相當有力的見解認

為，因為我國的法制下難以透過現行的刑法賄賂罪、主

管監督事務圖利罪規定或貪污治罪條例的賄賂罪、主管

監督事務圖利罪與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掌握三人型的

貪污犯罪，所以在規範上應可以考慮引進這兩種立法，

藉以掌握外部人透過中間人向執行職務之公務員請託為

特定職務行為的情形 24。並且，根據此一見解，在立法

論上，對於要求、期約或提供不正利益，藉以透過有影

響力的私人或公務員即中間人對於具體擔當事務的公務

員請託，施以影響，使該受託之公務員依照請託內容執

行公務之行為的處罰，應作為基本處罰規定，而當有影

響力的中間人是公務員時，則加重其處罰25。 
採取這種解釋論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 )我國現行的制度下，解釋論上賄賂罪的職務行

為應放棄實質影響力的概念，回歸具有公務性的行為為

                                                 
24  我國採取此種主張者，參照：許恒達，公務員斡旋賄賂暨影響力交易

罪立法芻議，政大法學評論，150期，2017年9月，頁143-149、176-
185。 

25  參照：許恒達，同前註，頁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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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職務行為概念 26。而當行為人並非對自己的職務

加以影響，而是向其他公務員施加影響力並影響他人職

務行使時，雖然我國也有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可以用

來掌握這種行為，但是在1.主管公務員所作成的決定合

法或未達違法程度、2.無法認定委託中間人以影響力請

託他人者取得財產獲利（欠缺因而獲得利益的要素）、

3.中間人所請託的行為因偶然因素未執行的情形中，即

使有可認為具備可罰的內涵的行為，也無法處罰，造成

處罰上的缺口27。 

(二 )從保護法益的觀點，倘若認為公務員犯罪的保

護法益包含公務員執行職務的公正性，以及國民對於公

務員執行職務公正的信賴，則公務員交易其對其他公務

員職務之影響力以換取利益的行為，可認為是將循私的

要素引進公務中，導致個別公務員的職務執行陷入不公

正的危險 28。然而，我國的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並無

法充分評價通常存在於前階段的影響力交易行為29。 
(三 )從行為構造的觀點，基本上這種影響力交易的

行為，在A提供利益並說服有影響力之B對實際承擔某項

職務的公務員 C進行請託，使 C依照請託內容行事的情

形，在「非主管職務＋期約報酬＋影響主管職務者」等

                                                 
26  參照：許恒達，同前註，頁145。 
27  參照：許恒達，同前註，頁149-150、151 
28  參照：許恒達，同前註，頁169-170。 
29  參照：許恒達，同前註，頁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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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具備的情況下，已經產成對於前述 (二 )之公務法益

的（抽象）危險，具備可罰性30。而A提供利益請託中間

人即B的行為，在這種理解下，即與所謂「未遂教唆」

的行為相當，在上述「非主管職務+期約報酬+影響主管

職 務 者 」 之 要 素 具 備 的 情 形 中 ， 應 可 認 為 具 備 可 罰   
性31。 

(四 )在此說的主張下，在我國現行制度下，下列透

過斡旋關說方式發揮影響力而有可罰性的行為類型，將

有處罰的漏洞。 
【 例 10 】 廠 商 A 明 知 不 符 規 定 ， 無 法 取 得 建 造 執

照，仍以提供新臺幣100萬元給自己的友人即財政局長B
為代價，希望B居間協助，B乃向不知B收賄的工務局承

辦科員C，請託核發建造執照，C因為曾任職於財政局為

B 的 下 屬 ， 不 得 已 乃 賣 B 面 子 ， 違 法 核 發 建 造 執 照 給

A32。 
【例11】在上述【例10】的情形中，不知情的C堅

持依法行事，拒絕核發建照執照的情形33。 
【例12】廠商A為在工程案中得標，以提供新臺幣

100萬 元 為 代 價 ， 希 望 自 己 的 友 人 即 財 政 局 長 B居 間 協

助，向承辦該次工程案的公務員C遊說，要C協助綁定規

                                                 
30  參照：許恒達，同前註，頁179。 
31  參照：許恒達，同前註，頁179。 
32  本例是引用自：許恒達，同前註，頁143。 
33  本例是引用自：許恒達，同前註，頁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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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標，因C為B昔日下屬，不得已乃依照B所言協助，但

在尚未投標之前，案件經A之員工D爆料而曝光，本件標

案因此中止的情形34。 
【例13】廠商A為能取得鄉公所的標案，以提供新

臺幣100萬元為代價，請已經從民間企業退休之友人B向

B之女婿即承辦本件標案的公務員C遊說，C最後答應協

助，並綁規格標給A，使A順利取得標案35。  

四、反對引進斡旋賄賂罪之立法論主張 

除上述三種引進新立法例的主張外，我國另外也有

主張認為不需要立法引進斡旋賄賂罪的規定。其理由主

要如下： 
(一 )目前的我國實務上，在最高法院於同院99年度

台上字第7078號判決 36中，就公務員賄賂罪的職務行為

的解釋論採取「實質影響力」概念後，事實上即可將大

多數公務員透過斡旋關說影響他人職務乃至民間企業運

作的行為納入賄賂罪的處罰範圍，因此在這樣的實務運

作下，已不需要立法引進斡旋賄賂罪等規定37。 
                                                 
34  本例是引用自：許恒達，同前註，頁150。 
35  本例是引用自：許恒達，同前註，頁152。立於引進影響力交易罪的

立場而同樣指出此種情形的主張，可參照：王玉全，影響力交易或運

（濫）用影響力？――淺析刑法修正草案第134條之1，法學叢刊，64
卷1期，2019年1月，頁9。 

36  本文以下所引用的判決如無特別註明，均為最高法院的刑事判決，同

時其紀年均為民國紀年，因此在本文以下內容中引用之各判決，即不

再加註「民國」、「刑事」等字樣。 
37  我國採取這種主張者，可參照：李麗玲，我國貪污治罪條例之立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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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這種主張，則上述前兩說所舉出的【例1】至

【例13】，只要在公務員能夠透過斡旋關說行為使其他

公務員或者私人的事務在具體的執行上受其左右，而依

照關說內容進行，不論該項事務具有公務性，或僅為民

間私人的事務，均能肯定該項事務是進行斡旋關說行為

的公務員的職務38。 
(二)目前我國法制度上，已經有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

第1項第5款的公務員非主管監督事物圖利罪，就公務員

向其他公務員斡旋關說行為加以規定，因此未必有需要

引進斡旋賄賂罪的規定39。 

五、小 結 

從上述的觀察可知，我國目前關於公務員斡旋關說

行為的刑事立法論狀況大致如下： 
第一，上述四種立法論的主張之中，基本上均不否

定公務員斡旋關說行為在刑法上足以作為犯罪加以處罰

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第二，上述的第一至第三種立法論主張應引進新的

立法例，第四種則認為未必有需要。這兩種立場的不同

可能在於，第一至第三種見解下，認為我國現行刑法的

                                                                                                          
望――以增訂日本斡旋收賄罪為例，檢察新論，19期，2016年1月，

頁112-113、116。 
38  這應該是採取實質影響力的解釋上結論。參照：陳子平，刑法各論

（下），3版，2020年1月，頁599-560。 
39 參照：李麗玲，同前註37，頁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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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下，尚有值得處罰但是無刑罰規定可適用的公務員

斡旋關說行為，第四種見解則認為未必，解釋上只要透

過實質影響力，應可涵蓋斡旋關說行為的處罰。 
第三，認為應引進新立法例的第一與第二種主張，

除了承認公務員斡旋關說行為的可罰性外，更重要的理

由應是在於希望透過新立法彌補其認為在目前法制度下

存在的可罰性漏洞（上述的【例1】至【例13】）。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究竟認為應立法的第一至第

三種主張，其所欲透過立法形成的可罰範圍為何？ 
關於這點，由於上述學說所舉出的【例1】至【例

13】，已經包含相當多種的行為態樣，因此可以透過以

下的分析，大致應理解我國學說目前希望透過立法加以

掌握的可罰行為範圍。 
亦即，倘若將上述各例分解為： (一 )斡旋關說行為

人是否為公務員或公職人員？ (二 )斡旋關說對象是否為

公務員？ (三 )影響力來源（公務員身分或社會地位）？

(四)斡旋關說行為的有無？(五)圖利行為是否違背職務並

使特定人得到財產上利益？ (六 )斡旋行為人所得利益是

否來自圖利行為？等要素加以觀察，則應該可得到以下

被 我 國 學 說 認 為 應 透 過 刑 罰 法 律 處 罰 的 可 罰 行 為 類   
型40。 

                                                 
40  為了在貳、與參、部分對實例分析上的方便，筆者會將各項指標中的

不同態樣以代號代表。在此簡單說明各代號的意義如下： 
第一，行為人的身分上是公務員，即以（要素A）表示。如其身分非

公務員，則以（要素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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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是公務員（要素A），對於下屬公務員（要

素B），基於法規上的上下指揮關係（要素C），就下屬

之職務上行為進行指示（要素θ），使下屬違背職務而執

行在財產上利於某特定私人的職務行為（要素E），或

者使下屬為不違背職務但相對地對特定私人有利的職務

行為（要素F），同時收受該特定私人所提供之利益（要

素I）的情形（A＋B＋θ＋C＋E＋I或A＋B＋θ＋C＋F＋

                                                                                                          
第二，斡旋關說等影響力行使行為的相對人身分上，如為公務員，以

（要素B）表示；如為私人（包含民間企業與一般人民），即以（要

素α）表示。 
第三，行為人所為的行為內容上，如為上級長官對下屬的指示、命

令，以（要素θ）表示；如為斡旋關說行為，以（要素Ω）表示；如

為已答應但實際上沒有進行的，則以（要素Φ）表示。 
第四，對相對人之影響力來源上，如是基於上級長官對部屬的關係

時，以（要素C）表示，如是基於單純基於公務員官階的上下階級，

並無直屬關係時，以（要素Σ）表示，如是基於同層級但在權力分立

下屬於不同權力的公務員的關係（例如地方民意代表對地方政府機關

公務員）時，以（要素D）表示；如是基於不同層級且在權力分立下

屬於不同權力的公務員的關係（例如縣議員對鄉鎮長），以（要素

β）表示；如是基於私人間的人際關係（朋友、同事）時，以（要素

ε）表示；如是單純基於行為人的職位的社會地位時，則以（要素γ）
表示。 
第五，在受影響力所及的相對人是否有為違背職務行為製造財產上利

益之點，如是有為違背職務行為且製造財產上利益的情形，以（要素

E）表示；如是合乎職務行為而製造財產上利益的情形，以（要素

F）表示；如是無公務性質的行為製造財產利益的情形，以（要素

G）表示；如是違背職務行為但並未製造財產利益的情形，以（要素

H）表示。 
第六，關於不正行使影響力的行為人所得的利益來源上，如是不從他

人違背職務行為直接得利，而是從請託的私人處另外得到報酬或利

益，以（要素I）表示；如是沒有取得利益，以（要素J）表示；如是

從他人違背職務行為直接得利的情形，以（要素K）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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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屬於這種類型的，應有上述的【例1】41。 
第二類則是公職人員即民意代表（要素A42），對於

同一層級的地方行政機關官員（要素B），基於其身為

同層級民意代表的身分（要素D），就該行政機關之官

員之職務進行斡旋關說（要素Ω），使受斡旋之公務員

違背其職務作成對財產上有利於某特定私人的一定決定

或處分（要素E），同時收受該特定私人所提供之利益

（要素I）的情形（A＋B＋D＋Ω＋E＋I）。屬於這種類

型的，應有上述的【例2】。 
第三類則是公職人員即民意代表（要素A），對於

同一層級的地方行政機關官員（要素B），基於其身為

同層級民意代表的身分（要素D），就該行政機關之官

員之職務進行斡旋關說（要素Ω），使受斡旋之公務員

作成財產上有利於某特定私人，同時不違背職務的一定

決定或處分（要素F），同時收受該特定私人所提供之利

益（要素I）的情形（A＋B＋D＋Ω＋F＋I）。屬於這種

類型的，應有上述的【例3】、【例5】。 
                                                 
41  本文上述【例1】所引用的文獻並未清楚界定受指示的公務員所為的

行為是違背或不違背職務的職務行為，但是考慮到事實上兩者在現實

的情況中均有可能發生，因此在此將兩種情形併陳。 
42  本文在此將一般政府機關的公務員，司法機關中的公務員，以及民意

代表這種公職人員均置於同一要素項目下。這樣的考慮是因為依照我

國現行法的規定，實際上這三種分屬不同權力的公務、公職人員如有

瀆職或貪污行為，均同受貪污治罪條例規範，因此，在此將這三者列

於同一項目中。至於比較法上，有將三者的貪瀆行為之處罰做區別規

範的立法例的相關說明，可參照：許恒達，同前註2，頁85-90；林鈺

雄，同前註11，頁52。 



關於公務員不正行使影響力行為之我國刑事規制現況的檢驗 

65 

第四類則是公職人員即中央民意代表（要素A），

對地方層級的行政官員（要素B），基於其中央民意代

表的身分（要素β）進行斡旋關說（要素Ω），使上揭地

方層級行政官員，作出財產上有利於特定私人的一定決

定或處分（要素E），同時收受該特定私人所提供之利

益（要素I）的情形（A＋B＋β＋Ω＋E＋I）。屬於這種

類型的，應有上述的【例7】。 
第五類則是公務員（要素A），對於無任何隸屬關

係的其他公務員（要素B），基於人際關係即朋友身分

（要素ε），進行斡旋關說（要素Ω），使受斡旋關說者

對特定私人為一定與財產上利益無關的便宜或通融處分

（H），同時收受該特定私人所提供之利益（要素I）的

情形（A＋B＋ε＋Ω＋H＋I）。屬於這種類型的，應有上

述的【例8】、【例9】、【例10】。 
第六類則是公職人員即中央民意代表（要素A），

對於政府持有相當股份（但未過半）之民間企業的高階

主管（要素α），基於中央民意代表身分（β），進行斡

旋關說（要素Ω），使受斡旋關說者就企業事務，作出

對特定的私人之財產上有利的決定（要素G），同時收

受該特定私人所提供之利益（要素I）的情形（A＋α＋β

＋Ω＋G＋I）。屬於這種類型的，應有上述的【例4】。 
第七類則是公務員（要素A），對於一般私人（要

素α），基於身為公務員的社會地位（要素γ），就民法

等私法上事務，進行斡旋關說（要素Ω），要求該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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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特定財產上事務，作出財產上有利於某特定私人之

意思表示（要素F），但並未從受益的私人再取得財產上

利益（要素J）的情形（A＋α＋γ＋Ω＋G＋J）。屬於這

種類型的，應有上述的【例6】。 
第八類則是公務員（要素A），對於無任何隸屬關

係的其他公務員（要素B），基於人際關係即昔日長官

身分（要素ε），進行斡旋關說（要素Ω），要其依請託

內容作出財產上有利於特定私人的一定決定或處分，但

是受請託的公務員拒絕協助或因其他因素導致最終並無

法有任何違背職務行為被執行的情形。同時，為請託行

為之公務員也收受該特定私人所提供之利益（要素I）的

情形（A＋B＋ε＋Ω＋I）。屬於這種類型的，應有上述

的【例11】、【例12】。 
第九類則是非公務員（要素Ψ），基於親戚朋友等

關係（要素ε），對具體承辦某事務之公務員（要素B）

進行斡旋關說（要素Ω），使該公務員依照請託內容行

事，作出財產上有利於特定私人的一定決定或處分（要

素E），同時請託之非公務員也取得特定私人提供之利

益（要素I）的情形（Ψ＋ε＋B＋Ω＋E＋I）。屬於這種

類型的，應有上述的【例13】。 
上述我國立法論認為可能產生處罰漏洞的各類型之

概要，可以以下之表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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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類 型 內 容  要素組合 對應事例  

第一類

公務員（要素A），對於下屬公
務員（要素B），基於法規上的
上下指揮關係（要素C），就下
屬之職務上行為進行指示（要素
θ），使下屬違背職務而執行在
財產上利於某特定私人的職務行
為（要素E），或者使下屬為不
違背職務但相對地對特定私人有
利的職務行為（要素F），同時
收受該特定私人所提供之利益
（要素I）  

A＋B＋θ＋
C＋E＋I 
 
或  
 
A＋B＋θ＋
C＋F＋I 

【例1】  

第二類

公 職 人 員 即 民 意 代 表 （ 要 素
A），對於同一層級的地方行政
機關官員（要素B），基於其身
為同層級民意代表的身分（要素
D），就該行政機關之官員之職
務進行斡旋關說（要素Ω），使
受斡旋之公務員違背其職務作成
對財產上有利於某特定私人的一
定決定或處分（要素E），同時
收受該特定私人所提供之利益
（要素I）  

A ＋ B ＋ D
＋Ω＋E＋I 【例2】  

第三類

公 職 人 員 即 民 意 代 表 （ 要 素
A），對於同一層級的地方行政
機關官員（要素B），基於其身
為同層級民意代表的身分（要素
D），就該行政機關之官員之職
務進行斡旋關說（要素Ω），使
受斡旋之公務員作成財產上有利
於某特定私人，同時不違背職務
的一定決定或處分（要素F），
同時收受該特定私人所提供之利
益（要素I）  

A ＋ B ＋ D
＋Ω＋F＋I

【例3】  
【例5】  

第四類
公職人員即中央民意代表（要素
A ），對地方層級的行政官員
（要素B），基於其中央民意代

A＋B＋β＋
Ω＋E＋I 【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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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型 內 容  要素組合 對應事例  
表的身分（要素 β）進行斡旋關
說（要素Ω），使上揭地方層級
行政官員，作出財產上有利於特
定私人的一定決定或處分（要素
E），同時收受該特定私人所提
供之利益（要素I）  

第五類

公務員（要素A），對於無任何
隸屬關係的其他公務員（要素
B），基於人際關係即朋友身分
（要素ε），進行斡旋關說（要素
Ω），使受斡旋關說者對特定私
人為一定與財產上利益無關的便
宜或通融處分（H），同時收受
該特定私人所提供之利益（要素
I）  

A＋B＋ε＋
Ω＋H＋I 

【例8】  
【例9】  
【例10】  

第六類

公職人員即中央民意代表（要素
A ），對於政府持有相當股份
（但未過半）之民間企業的高階
主管（要素α），基於中央民意
代表身分（β），進行斡旋關說
（要素Ω），使受斡旋關說者就
企業事務，作出對特定的私人之
財產上有利的決定（要素G），
同時收受該特定私人所提供之利
益（要素I）的情形  

A＋α＋β＋
Ω＋G＋I 【例4】  

第七類

公務員（要素A），對於一般私
人（要素 α），基於身為公務員
的社會地位（要素 γ），就民法
等私法上事務，進行斡旋關說
（要素Ω），要求該相對人就特
定財產上事務，作出財產上有利
於某特定私人之意思表示（要素
F），但並未從受益的私人再取
得財產上利益（要素J）  

A＋α＋ γ＋
Ω＋F＋J 【例6】  

第八類

公務員（要素A），對於無任何
隸屬關係的其他公務員（要素
B），基於人際關係即昔日長官
身分（要素 ε），進行斡旋關說

A＋B＋ε＋
Ω＋I 

【例11】  
【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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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型 內 容  要素組合 對應事例  
（要素Ω），要其依請託內容作
出財產上有利於特定私人的一定
決定或處分，但是受請託的公務
員拒絕協助或因其他因素導致最
終並無法有任何違背職務行為被
執行，同時為請託行為之公務員
也收受該特定私人所提供之利益
（要素I）  

第九類

非公務員（要素Ψ），基於親戚
朋友等關係（要素ε），對具體承
辦某事務之公務員（要素B）進
行斡旋關說（要素Ω），使該公
務員依照請託內容行事，作出財
產上有利於特定私人的一定決定
或處分（要素E），同時請託之
非公務員也取得特定私人提供之
利益（要素I）  

Ψ＋ε＋B＋
Ω＋E＋I 【例1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將 上 述 分 析 歸 納 起 來 ， 可 知 我 國 學 界 認 為 具 可 罰

性，且應透過斡旋賄賂罪乃至公務員影響力交易罪「填

補」的處罰漏洞，在經過填補後，會具有相當廣泛的範

圍。這樣的廣泛範圍表現在以下的特徵： 
(一 )公務員進行斡旋關說的行為對象不僅包括其他

公務員（上述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第四類、第五

類 ） ， 也 包 括 民 間 企 業 或 一 般 民 眾 等 私 人 （ 上 述 第 六

類、第七類）。 
(二 )公務員的斡旋關說之所以能發揮一定影響的影

響 力 來 源 ， 可 以 基 於 公 務 員 身 分 （ 上 述 第 一 類 、 第 二

類、第三類、第四類、第六類），可以基於公務員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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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生活中的地位（上述第七類），也可以基於朋友或學

長學弟等人際關係（上述第五類）。 
(三 )斡旋關說的行為人，甚至可以不具備公務員身

分。只要有實質上影響力即可（上述第九類）。 
(四 )受斡旋者所為的行為，可以是違背法令的職務

行為〔上述第一類、第二類、第四類（如有不依照法令

標準准、駁申請時）〕，可以是不違背法令的職務行為

（上述第三類、第五類），也可以是不具有公務性質的

私法上行為（上述第六類、第七類）。 
(五 )公務員透過斡旋使其他公務員就特定人的事務

作成的決定，可以使該特定人取得財產上利益（上述第

一類、第二類、第三類的【例5】、第四類、第六類、第

七 類 、 第 八 類 、 第 九 類 ） ， 也 可 以 不 帶 有 財 產 上 利 益

（ 上 述 第 五 類 ） ， 甚 至 受 斡 旋 關 說 者 也 可 以 拒 絕 關 說

（上述第三類的【例3】）。 
( 六 ) 公 務 員 所 斡 旋 關 說 的 對 象 ， 即 使 拒 絕 斡 旋 關

說，或者最終因其他原因使斡旋關說之內容無法實現，

我國也有認為應對斡旋關說者加以處罰的主張（上述第

三類的【例5】【例11】【例12】）。 

參、我國實務中關於公務員行使不正

影響力行為的狀況 

一、概 說 

經過上述分析後，大致上已經可以瞭解我國目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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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立法論的主要主張，同時也確認了目前我國大部分

的學說 43希望透過立法，並期待在相當廣泛的範圍處罰

公務員乃至無公務員身分者的斡旋關說收賄行為。 
不過，從立法論的觀點而言，既然這樣的立法論主

張是認為，就上述這些公務員或民間人員透過斡旋關說

等行為對他人施加影響力 44，使事務依照其所斡旋或關

說的具體內容進行的行為態樣，在我國法制上會形成處

罰 的 漏 洞 ， 因 此 才 主 張 立 法 ， 則 究 竟 我 國 法 制 的 現 狀

下，上述的行為究竟是否均無法可罰？如有處罰，是以

什麼樣的規定？並且具體而言處罰什麼態樣的行為？等

問題，即需進一步透過對於我國實務現狀的考察加以確

認，並在這樣的考察後，才能確認上述我國立法論的主

流主張──引進新的立法例以補充現行規定下的處罰缺

漏──是否有充分的根據。 
因此，本文以下的內容，即以我國最高法院最近的

實務為對象，舉出較為具體的案例，對上述問題進行考

察。 

二、有上下隸屬關係的公務員間的斡旋關說的情形 

根據筆者的研究，事實上，本文前述貳、四所分析

出的第一類行為，在我國最近的最高法院實務中，可舉

❶94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判決為例。 

                                                 
43  參照本文前述貳、一、與貳、二的立法論主張。 
44  參照本文前述貳、五分析得出的九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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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94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判決的事實關係是：1993-
1994年間，在臺南市（改制前）之某納骨塔業者X欲在

自有土地一筆與臺南市所有土地兩筆上興建納骨塔，乃

向同市工務局（以下稱工務局）申請核發納骨塔建造執

照，但遭工務局以未附申請程序必要之土地使用權利同

意書為由退件，X為求納骨塔建造執照順利核發，除向

臺南市政府承租上述兩筆公有土地外，也同時向（行為

時）擔任臺南市長的A提供新臺幣 452,000萬元款項。其

後，於X再次申請納骨塔建造執照時，雖仍未附上開申

請上必要之同意書致臺南市政府承辦該申請案之相關單

位 之 間 存 有 歧 見 ， 但 經 同 市 政 府 財 政 局 簽 會 相 關 局 、

處、科、室，決議免附土地使用權利同意書，且由A批

示決行，遂發給建造執照予X。 
在此判決中，最高法院認為①依被告行為時有效之

「台灣省台南市政府組織章程第二條前段」規定，臺南

市長有綜理市政，且指揮監督所屬機關權限、②本件納

骨塔興建案，是被告身為市長綜理市政事項之一、③被

告親自在與本件有關的10件公文上為批示，因此本件建

造執照的核發，屬於被告職務權限範圍內之事務，從而

肯定原審判斷，認為A成立職務上受賄罪46。 

                                                 
45  本文以下如無特別註明，均係以新臺幣為貨幣單位。 
46  參照：94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判決。關於本件較為詳細的說明，參

照：黃士軒，公務員賄賂罪中的職務行為――以我國最近之學說與最

高法院實務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48期，2015年7月，頁

83-84。考慮到本文的問題意識在於呈現我國公務員不正地行使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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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上下隸屬關係的公務員間的斡旋關說的情形 

(一)同一機關內非直屬上下級公務員間的情形 

最高法院的最近實務中，可發現有同屬同一機關，

但並非直屬的上下級公務員之間，由上級公務員對下級

公務員就下級公務員所進行的業務斡旋關說的事例。這

種情形，可舉❷102年度台上字第4357號判決為例。 
此判決的事實關係是：A為財政部臺北關稅局稽查

組九等秘書，以襄助課務、督導查緝為其業務，職務上

雖不參與旅客行李檢查的業務，但是A仍常憑其秘書身

分，利用執行其「督導查緝業務」之機會，而於旅客通

關時，指示旅客前往櫃台接受關員檢查。A因受走私業

者X請託並收受利益，利用其進行督導指揮旅客通關秩

序 之 機 會 ， 於 約 定 之 走 私 業 者 X攜 帶 未 稅 物 品 欲 通 關

時，向負責檢查之關員「揮手」，使海關人員不加檢查

即放行，完成走私行為。對於此事實關係，最高法院維

持原審之判斷，認為即使A不主管檢查行李業務，但在

檢查行李之現場，以上級公務員之身分揮手放行，將使

現場執行檢查職務之下級公務員心理上受到拘束，依照

A以其揮手動作所示之意思對受檢查者放行，因此應認

為A的行為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的公務員

                                                                                                          
力之各種行為的全貌，藉以明確化對此等行為處罰的刑法上規制之範

圍，且為避免與筆者已發表之先行研究重複，在本文中，關於公務員

賄賂罪的實務裁判引用，僅以事實關係與法院的結論為限，詳細的介

紹與分析之內容仍請參照上述筆者已發表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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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47。 

(二)無隸屬關係公務員、公職人員間的情形 

最高法院最近實務中，可見公務員或公職人員向屬

於 不 同 國 家 權 力 之 其 他 公 務 員 進 行 斡 旋 關 說 施 加 影 響

力，而使受斡旋者為違背職務的行為，再藉此圖利的事

例。這種類型常見於民意代表向同層級地方行政官員以

斡旋關說方式就具體事務施壓，要求朝一定方向辦理的

情形，可舉❸100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❹95年度台

上字第6561號判決為例。 
❸100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的事實關係是：A為

甲縣（改制前）乙鄉民代表會主席，以鄉民代表會主席

身分提案要求乙鄉公所購買紀念品，並經代表會決議通

過後，即施壓同公所民政課長W、X，要求公所購買A與

其他共犯販得之鈦杯，並於W、X呈報鄉長Y，Y也同意

後，再使行政室主任Z與課員S依照A所指定之鈦杯樣品

規格設定招標規格，最終由A指示借牌參與投標之業者B
得標。就此事實關係，最高法院肯定原審的判斷，認定

被告利用鄉民代表會主席身分圖利，成立非主管事務圖

利罪48。 

                                                 
47  參照：102年台上字第4357號判決。本件的評釋，亦可參照：謝煜

偉，同前註2，頁241-242。類似的事例，另可參照：103年度台上字

第3638號判決。 
48  參照：100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關於此判決，以及本文以下引

用關於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的各判決之介紹與詳細分析，另可參

照：黃士軒，初探公務員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中的「利用職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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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95年度台上字第6561號判決的事實關係是：1992
年6月間，甲縣乙（瑞芳）鎮公所在該鎮興建之第一期垃

圾衛生掩埋場（下稱乙掩埋場）正式啟用，由原為里幹

事而代理乙鎮公所清潔隊隊長B負責管理。該掩埋場設

置之目的，在處理乙鎮內之一般廢棄物，不得傾倒工程

廢棄土，而覆蓋該掩埋場垃圾所需覆土，依照乙鎮公所

與台灣電力公司丙發電廠間之清運契約已有運自該電廠

之煤渣可用，乙鎮公所向來並無為工程業者出具棄土同

意函之先例。A為乙鎮鎮民代表，數度收受數家廠商所

交付數萬至100餘萬元金額不等之款項，並利用其基於民

意 代 表 在 鎮 民 代 表 大 會 對 乙 鎮 公 所 之 行 政 事 項 有 質 詢

權，對於乙鎮公所預算有審查權之身分，向B關說，由B
擬稿、核稿、判行，函覆，而發給同意函予該等廠商，

同意其等進入乙掩埋場傾倒工程棄土。對此事實關係，

原判決認為A成立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A對原判決提

起 上 訴 ， 但 是 最 高 法 院 仍 維 持 原 判 決 而 駁 回 被 告 上  

訴49。 

                                                                                                          
或身分」圖利行為――兼與日本斡旋賄賂罪之簡要比較，檢察新論，

19期，2016年1月，頁132、134-136。考慮到本文的問題意識在於呈

現我國公務員不正地行使影響力之各種行為的全貌，藉以明確化對此

等行為處罰的刑法上規制之範圍，且為避免與筆者已發表之先行研究

重複，在本文中，關於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的實務裁判引用，原則

上僅以事實關係與法院的結論為限，詳細的介紹與分析之內容仍請參

照上述筆者已發表的論文。 
49  參照：95年度台上字第656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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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用人際關係進行斡旋關說的情形 

最近最高法院實務中，有關公務員利用人際關係進

行斡旋關說的事例，可舉❺91年度台上字第2840號判決

為例。 
此判決的事實關係是：1998年11月間，甲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稱甲公司）經人檢舉涉嫌不實廣告及非

法販賣軍公教福利品案，遭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稱公

平會）調查，甲公司負責人X乃委請同係其擔任負責人

之乙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開發部經理Y全權處理該案。Y與

曾任職公平會之A係大學同學，乃央求A從中擺平，並應

允事成後給予好處。A即尋得自己任職公平會時之同事

B，且與B共同基於圖私人不法利益的意思聯絡，由B於

1999年2月上旬及同年4月上旬，兩度向有同事之誼且承

辦上述甲公司案件之科長C與承辦人D洽詢案件，C與D
均敷衍應允，其後A也利用陪同Y前往公平會之機會數度

拜會C，希望影響審理結果。除此之外，B也在公平會內

調閱非自己主管業務內之甲公司被檢舉案及其他相關處

分案例，交由A提供甲公司用以參考，準備答辯，然因

該檢舉案件尚未終結即被發覺。原審法院經審理後，認

為被告A、B被訴所犯之公務員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並

未被證明，判決被告A、B無罪，而最高法院也維持原判

決，駁回檢察官之上訴50。 

                                                 
50  參照：91年度台上字第2840號判決。 



關於公務員不正行使影響力行為之我國刑事規制現況的檢驗 

77 

五、實際上並未進行斡旋關說的情形 

關於公務員以可對其他公務員進行斡旋關說使特定

私人受益，且從該特定私人收受利益後，卻未進行關說

的情形，在最近的最高法院實務中，可舉出❻103年度台

上字第223號判決為例。 
此判決的事實關係是：1996年間，甲公司承受其他

三所公司與乙縣丙市公所簽訂的焚化爐興建工程並完成

焚化爐興建後，因為該焚化爐燃燒功能不彰，遲遲未能

申請乙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簡稱環保局）審查核可，

無從取得「（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業許可證」、「固

定 污 染 源 操 作 許 可 證 」 ， 依 行 為 時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第 20
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4條、固定污染源設置變更及操

作許可辦法第15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輔

導辦法第3條等規定，不能開爐操作，以致焚化爐閒置未

使用。甲公司負責人X為能使焚化爐順利運作，始能向

丙市公所請領垃圾處理費用，乃請託當時擔任甲縣議員

之A向丙市市長B斡旋關說，使B讓焚化爐及早運轉。A
接受請託後，向X表示可代向B遊說，使焚化爐能儘快過

關 運 作 ， 並 以 需 錢 打 點 相 關 人 事 為 由 ， 要 求 1,000萬 元

「公關費」之不法利益，X與其股東Y等人商量後，也依

A所言輾轉交付1,000萬元給A。然而A遲未向B進行斡旋

關說行為，也未退還上述款項與X、Y等人。其後A於隔

年當選丙市市長，Y等人認為事情仍有轉圜餘地，乃未

向A請求返還上述1,000萬元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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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事實，原判決認為①A明知上述焚化爐無法取

得 運 轉 所 必 要 之 「 （ 廢 棄 物 ） 代 清 除 、 處 理 業 許 可

證」、「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②仍利用其身為縣

議員可透過質詢等方式對於縣政府施政有實質上影響之

身分，③以向B關說為由，④向X索取1,000萬元利益之

行為，該當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第6條第1項第5款之構

成要件，從而認為A是利用身分而成立非主管監督事務

圖利罪51。 
A 雖 對 原 判 決 上 訴 ， 但 是 最 高 法 院 維 持 原 審 的 判

斷，同時也肯定原審的理由，認為A是就非自己主管監

督的事務，基於身分為自己圖利，應成立非主管監督事

務圖利罪，從而駁回被告之上訴52。 

六、公職人員對私人施加影響力的情形 

前述的各類型中，儘管態樣各有不同，但是斡旋關

說者所施加影響力的對象均為公務員。然而從公務員行

使其影響力的觀點來看，公務員透過斡旋關說行為讓受

到影響的對象為一定內容的行為，並不以受斡旋關說的

相對人是公務員的情形為限，理論上可以包含受斡旋關

說之相對人為私人的情形。因此，以下即就公務員對私

人發揮影響力的情形，觀察我國最高法院最近的實務。 

                                                 
51  參照：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重上更(五)字第29號判決。 
52  參照：103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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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務員為私經濟行為擔任仲介的情形 

首先是公務員為私經濟行為擔任仲介，介紹一定的

私人向特定對象進行一定的經濟活動的情形。這種案例

可舉：❼93年度台上字第4008號判決為例。 
此判決的事實關係是：A係甲縣乙鄉公所聘僱之清

潔隊員，負責消毒清運工作、或為垃圾場處理。本件A
介紹包括「W行」、「X有限公司」、「Y廢棄物清除有

限公司」、「Z企業有限公司」等民間廢棄物清除業者

將垃圾或廢棄物違法掩埋於A與B私設在乙鄉私人土地內

的垃圾場，A也就每台車收取3,000元之費用。 
對此事實關係，檢察官認為被告係利用收集處理及

違 法 廢 棄 物 之 稽 查 取 締 的 權 限 進 行 違 背 法 令 的 圖 利 行

為，乃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的公務員主管監

督事務圖利罪（以下稱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將被告起

訴。相對於檢察官的起訴，原判決經調查後認定被告作

為清潔隊員，僅有上述進行消毒清運工作、或為垃圾場

處理的職務權限，並無檢察官所認稽查取締違法廢棄物

之 法 律 上 權 限 ， 因 此 不 成 立 主 管 監 督 事 務 圖 利 罪 。 同

時，原判決更進一步指出，基於①本件A並無可憑藉圖

利之職權、機會或地位，來迫使或誘引B與其合設事業

廢棄物掩埋場；②也無影響力藉以誘使上述廢棄物清除

業者至其所設立之垃圾場傾倒垃圾，因此A之行為也不

成立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在此基礎上，原判決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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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審的有罪判決，駁回檢察官的第二審上訴53。 

檢察官雖對原判決上訴，但是最高法院仍肯定原審

的判斷，在引用原判決的理由後，維持原判決而駁回檢

察官的上訴54。 

(二)公務員向私人要求不正利益的情形 

關於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向私人斡旋關說，施壓

要求利益的情形，可舉出❽95年度台上字第7251號判決

為例。 
此判決的事實關係是：甲公司承作乙縣立文化園區

整體規劃新建工程預建地整建工程，經監造單位及業主

同意，變更施工方法。然而甲縣議會仍收到關於該工程

施工的檢舉，乃派員至工地視察瞭解，並發現施工方法

與契約內容不符。當時為縣議員之A知悉上情後，乃多

次向甲公司員工X表示甲公司承作工程，未依原設計施

工，因此甲公司需對A以匯款方式，支付額外獲利2,000
萬元的四分之一，即500萬元為封口費，否則A將在縣議

會內提案質詢，並移送檢調單位偵辦，如願意支付上開

款項則A承諾以議員之身分，向乙縣警察局及環保局說

情，以解決甲公司砂石車數度遭該二單位開單取締之窘

境，X將此事報告甲公司總經理Y後，X、Y乃暗中蒐證

並與A多次會談協議後，將支付金額降為150萬元，最終

                                                 
53  參照：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3年度重上更(三)字第56號判決。 
54  參照：93年度台上字第400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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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並未取得款項。 
本件原判決認定A之行為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

項第2款的藉端勒索財物罪的未遂犯。被告對於原判決上

訴主張①議員之質詢並非不法之惡害，難謂是恫嚇或脅

迫使人心生畏懼勒索財物、②自己之行為係為蒐集甲公

司違法之證據、③與X、Y之會談均非自己主動要求，從

而 不 應 成 立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的 藉 端 勒 索 財 務 罪 。 相 對 於

此 ， 最 高 法 院 則 以 ① 民 意 代 表 若 執 之 於 議 會 上 提 出 質

詢，確將影響工程之順利進行，對甲公司確實不利、②

本件並無證據能認定A係為檢舉而向甲公司勒索財物，

且為檢舉蒐證而多次勒索財物之行為，也與常理有違、

③X、Y與A之會談由何方邀約與藉端勒索財物罪也無必

然關聯等理由，維持原判決而駁回被告上訴55。 

七、純粹因為身分取得利益的情形 

上述各類型中，被告公務員基本上均有就特定的事

項發揮影響力，企圖影響各該事項的進行。但是，在我

國最高法院最近實務中，也曾經出現公務員僅基於其公

務員的身分或社會地位，即收受私人所提供的財物的情

形 56。 屬 於 這 種 類 型 的 事 例 ， 可 舉❾ 95年 度 台 上 字 第

                                                 
55  參照：95年度台上字第7251號刑事判決。 
56  於此可附帶說明的是，這種情形與上述「五、實際上並未進行斡旋關

說的情形」的差別在於，行為人在「五、」的情形中，其收受利益的

背景中仍有就其他公務員的特定職務行為或特定事項進行斡旋關說的

約定，在「八、」這種情況中，行為人則並無就特定事務進行斡旋的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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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6號判決為例。 
此判決的事實關係是：A係於行為時為前台灣省水

利局（現改制為經濟部水利署）工務組組長室之正工程

司，負責該局相關工程發包等事宜。前台灣省水利局於

1995年時，負責甲地區之「共同引水工程工業專用設施

管路」工程之發包等事務，其中編號2-1、2-2、5-2、5-3
等標之工程由乙公司集團得標承作，編號3-2、4-1、4-
2、5-1等標之工程亦由乙公司集團轉包承作，乙公司集

團負責人X為使工程逐期順利估驗計價，乃於1996年5月

間，A為其子舉行婚宴時，由X代為支付喜宴費用25萬

2,994元，其後再由乙等公司分攤。A因收受上述喜宴費

用款項，被檢察官以違背職務受賄罪提起公訴。 
對於上述事實，原判決以①上述工程之驗收等事項

並非A之職務範圍內事務、②A對於上述各工程之討論、

開會、監督、核准之簽辦等部分均未參與為理由，認為

A與X之間就上述工程估驗計價事項並無形成對價關係，

從而判斷A不成立違背職務受賄罪。 
其次，原判決檢討A的行為是否可能構成貪污治罪

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的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然而原

判 決 指 出 ， 在 A的 行 為 後 ，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於 2001 年 修

正，且就公務員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的構成要件新增

「明知違背法令」的要件，而本件檢察官並未舉證A究

竟違反如何的法令，僅能認為A的行為是單純以身分上

的機會取得利益。從而，在行為後法律已經有變更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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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這種行為的前提下，原判決對被告A宣告免訴57。對

於原判決檢察官提起上訴，不過最高法院肯定原審的法

律上判斷，維持原判決而駁回檢察官上訴58。 

八、小 結 

透過上述的概觀可知，我國目前的刑事法制度中，

公務員使用不當影響力的行為，已有被法院認為成立犯

罪而在我國刑事法規範下受處罰者，也有被法院認為不

成立犯罪者。在此將其各自的範圍大致歸納如下： 
首 先 ， 關 於 使 用 影 響 力 而 成 立 犯 罪 的 類 型 ， 大 致

有： 
第 一 類 是 ， 公 務 員 （ 要 素 A ） ， 對 於 下 屬 公 務 員

（要素B），基於法規上的上下指揮關係（要素C），就

下屬之職務上行為進行指示（要素θ），或者使下屬為不

違背職務但相對地對特定私人有財產上利益的職務行為

（要素F），同時收受該特定私人所提供之利益（要素

I）的情形（A＋B＋C＋θ＋F＋I）。 
屬於這種類型者，如上述的❶94年度台上字第3537

號判決（就不違背職務的情形，是同條例第5條第1項第3
款的不違背職務賄賂罪）加以處罰。 

第二類是，公務員（要素A），對於雖在同一機關

內，但無直接上下隸屬關係的其他公務員（要素B），

                                                 
57  參照：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4年度重上更(三)字第75號判決。 
58  參照：95年度台上字第463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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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層級較高的公務員身分（要素Σ），進行斡旋關說

（要素Ω），要求該公務員違背職務而為財產上有利特

定私人的行為（要素E），並另外從該特定私人取得利

益或報酬（要素I）的情形（A＋B＋Σ＋Ω＋E＋I）。屬

於這種類型者，例如上述的❷102年度台上字第4357號判

決。該判決中，法院適用貪污治罪條例非主管監督事務

圖利罪的規定，對這種類型的行為加以處罰。 
第 三 類 是 ， 地 方 民 意 代 表 （ 公 職 人 員 ） （ 要 素

A），對同層級地方政府公務員（要素B），基於其身為

同層級民意代表的身分（要素D），基於對同級的地方

政府官員關說施加壓力（要素Ω），要其違背職務為財

產上有利特定私人的行為（要素E），而從該違背職務

行為取得不正利益（要素K）的情形（A＋B＋D＋Ω＋E
＋K）。屬於這種類型者，如上述的❸100年度台上字第

1387號判決。該判決中，法院適用貪污治罪條例非主管

監督事務圖利罪的規定，對這種類型的行為加以處罰。 
第 四 類 是 ， 地 方 民 意 代 表 （ 公 職 人 員 ） （ 要 素

A），對同層級地方政府公務員（要素B），基於其身為

同層級民意代表的身分（要素D），基於對同級的地方

政府官員關說施加壓力（要素Ω），要其違背職務為財

產上有利特定私人的行為（要素E），但是另外從該私

人取得報酬（要素I）的情形（A＋B＋D＋Ω＋E＋I）。

屬於這種類型者，如上述的❹95年度台上字第6561號判

決。該判決中，法院適用貪污治罪條例非主管監督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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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罪的規定，對這種類型的行為加以處罰。 
第 五 類 是 ， 地 方 民 意 代 表 （ 公 職 人 員 ） （ 要 素

A），對較低層級的地方政府公務員（要素B），基於其

民意代表身分（要素β），欲對公務員進行斡旋關說但實

際上沒有進行（要素Φ），而仍收受該私人所提供的利

益（要素I）的情形（A＋B＋β＋Φ＋I）。屬於這種類型

者 ， 如 上 述 的❻103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23號 判 決 。 該 判 決

中，法院適用貪污治罪條例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的規

定，對這種類型的行為加以處罰。 
第 六 類 是 ， 地 方 民 意 代 表 （ 公 職 人 員 ） （ 要 素

A），對民間業者（要素α），基於縣議員的地位（要素

β），就該業者所進行之工程（要素G），威脅要求封口

費（要素Ω），再與業者約定取得封口費（要素K）的情

形（A＋α＋β＋Ω＋G＋K）。屬於這種類型者，如上述

的❽95年度台上字第7251號判決。該判決中，法院適用

貪污治罪條例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的規定，對這種類型

的行為加以處罰。 
第七類是，公務員（要素A），對於同一單位的其

他公務員（要素B），基於同事關係（要素ε），探詢並

希望（要素Ω）該公務員能擺平特定私人之案件而在財

產 上 有 利 該 私 人 （ 要 素 E ） ， 再 由 該 私 人 處 收 受 報 酬

（要素 I）的情形（A＋B＋ε＋Ω＋E＋I）。屬於這種情

形者，如上述的❺91年度台上字第2840號判決。在此判

決中，法院認為關於貪污治罪條例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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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部分，不成立犯罪。 
第八類是，作為清潔隊員之公務員（要素A），對

於民間業者（α），基於作為清潔隊員之社會地位（要素

γ），仲介拉攏清潔民間業者（Ω），至自己所設之營業

場所傾倒垃圾（要素G），而使自己取得對價得到財產

上利益（要素K）的情形（A＋α＋γ＋Ω＋G＋K）。屬於

這種情形者，如上述的❼93年度台上字第4008號判決。

在此判決中，法院認為關於貪污治罪條例非主管監督事

務圖利罪部分，不成立犯罪。 
第九類是，公務員（要素A），從民間業者（要素

B），基於其身為公務員之之社會地位（要素γ），無斡

旋關說行為，但仍就自己子女之婚宴（要素G），收受

業者所提供之費用（要素 K）的情形（ A＋ B＋γ＋ G＋

K） 。 屬 於 這 種 情 形 者 ， 如 上 述 的❾ 95年 度 台 上 字 第

4636號判決。在此判決中，法院認為關於貪污治罪條例

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部分，因條文已經修正不處罰這

種行為，免訴。 
上述各類的實務事例狀況之概要，可以以下之表格

表示： 

表2 

類 型 內 容  要素  
組合  

是否成

立犯罪

處罰適用

的規定  
本文所舉  

事例  

第一類

公務員（要素
A），對於下
屬公務員（要
素 B），基於

A＋B＋
C＋ θ＋
F＋I 

○  公務員賄
賂罪  

❶ 94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3537
號判決  

 



關於公務員不正行使影響力行為之我國刑事規制現況的檢驗 

87 

類 型 內 容 要素 
組合 

是否成

立犯罪

處罰適用

的規定 
本文所舉  
事例 

 

法規上的上下
指揮關係（要
素 C），就下
屬之職務上行
為 進 行 指 示
（要素 θ），
或者使下屬為
不違背職務但
相對地對特定
私人有財產上
利益的職務行
為 （ 要 素
F），同時收
受該特定私人
所提供之利益
（要素I）  

    

第二類

公務員（要素
A），對於雖
在 同 一 機 關
內，但無直接
上下隸屬關係
的其他公務員
（要素 B），
以自己層級較
高的公務員身
分 （ 要 素
Σ），進行斡
旋關說（要素
Ω），要求該
公務員違背職
務而為財產上
有利特定私人
的行為（要素
E），並另外
從該特定私人
取得利益或報
酬（要素I）  

 
 
 
 
 
 
 
 
 
A＋B＋
Σ＋Ω＋
E＋I 

 
 
 
 
 
 
 
 
 

○  
非主管監
督事務圖
利罪  

❷ 102年度台
上 字 第 435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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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型 內 容  要素  
組合  

是否成

立犯罪

處罰適用

的規定  
本文所舉  

事例 

第三類

地方民意代表
（公職人員）
（要素 A），
對同層級地方
政 府 公 務 員
（要素 B），
基於其身為同
層級民意代表
的身分（要素
D），基於對
同級的地方政
府官員關說施
加壓力（要素
Ω），要其違
背職務為財產
上有利特定私
人的行為（要
素 E），而從
該違背職務行
為取得不正利
益（要素K）

A＋B＋
D＋Ω＋
E＋K 

○  
非主管監
督事務圖
利罪  

❸ 100年度台
上 字 第 1387
號判決  

第四類 地方民意代表
（公職人員）
（要素 A），
對同層級地方
政 府 公 務 員
（要素 B），
基於其身為同
層級民意代表
的身分（要素
D），基於對
同級的地方政
府官員關說施
加壓力（要素
Ω），要其違
背職務為財產
上有利特定私

A＋B＋
D＋Ω＋
E＋I 

○  
非主管監
督事務圖
利罪  

❹ 95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656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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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型 內 容  要素  
組合  

是否成

立犯罪

處罰適用

的規定  
本文所舉  

事例 

 

人的行為（要
素 E），但是
另外從該私人
取得報酬（要
素I）  

    

第五類

地方民意代表
（公職人員）
（要素 A），
對較低層級的
地方政府公務
員 （ 要 素
B），基於其
民意代表身分
（要素 β），
欲對公務員進
行斡旋關說但
實際上沒有進
行 （ 要 素
Φ），而仍收
受該私人所提
供的利益（要
素I）  

A＋B＋
β＋Φ＋
I 

○  
非主管監
督事務圖
利罪  

❻ 103年度台
上字第 223號
判決  

第六類

地方民意代表
（公職人員）
（要素 A），
對 民 間 業 者
（要素 α），
基於縣議員的
地 位 （ 要 素
β），就該業
者所進行之工
程 （ 要 素
G），威脅要
求封口費（要
素Ω），再與
業者約定取得
封口費（要素
K）  

A＋ α＋
β＋G＋
Ω＋K 

○  
藉勢藉端
勒索財物
罪  

❽ 95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725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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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型 內 容  要素  
組合  

是否成

立犯罪

處罰適用

的規定  
本文所舉  

事例 

第七類

公務員（要素
A），對於同
一單位的其他
公務員（要素
B），基於同
事關係（要素
ε） ， 探 詢 並
希 望 （ 要 素
Ω）該公務員
能擺平特定私
人之案件而在
財產上有利該
私 人 （ 要 素
E），再由該
私人處收受報
酬（要素I）  

A＋B＋
ε＋Ω＋
E＋I 

╳  
❺ 91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840
號判決  

第八類

作為清潔隊員
之公務員（要
素 A），對於
民 間 業 者
（ α），基於
作為清潔隊員
之 社 會 地 位
（ 要 素 γ） ，
仲介拉攏清潔
民 間 業 者
（Ω），至自
己所設之營業
場所傾倒垃圾
（要素 G），
而使自己取得
對價得到財產
上利益（要素
K）  

A＋ α＋
γ＋Ω＋
G＋K 

╳   
❼ 93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4008
號判決  

第九類
公務員（要素
A），從民間
業 者 （ 要 素

A＋B＋
γ＋ G＋
K 

╳  
（條文
已經修

 
❾ 95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4636
號判決  



關於公務員不正行使影響力行為之我國刑事規制現況的檢驗 

91 

類 型 內 容  要素  
組合  

是否成

立犯罪

處罰適用

的規定  
本文所舉  

事例 

B），基於其
身為公務員之
之 社 會 地 位
（ 要 素 γ） ，
無斡旋關說行
為，但仍就自
己子女之婚宴
（要素 G），
收受業者所提
供之費用（要
素K）  

正不處
罰這種
行為而
免訴）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透過上述的分析可知，我國現行法制下，公務員使用

影響力影響他人職務行為的處罰，至少有以下的特徵： 
第一，基本上我國現在的最高法院實務中，掌握公

務員不當行使影響力的主要規範應至少有三種，第一是

公務員賄賂罪的規定，第二是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的

規定，第三是公務員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的規定。第一

與第二種的規範的適用的界限，如上述各實務事例中已

可發現的，應是在於法規範的觀點下，究竟公務員所欲

達成的行為本身是否為其自身的職務行為。例如在上述

❶的94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判決的情形，較下級公務員

承辦的業務，可透過綜理市政府公務並指揮下級公務員

的權限，在規範上肯定是市長的職務行為。但是在其他

的判決中即無這種現象。 
第二，關於公務員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的處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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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此可以注意的是，事實上我國實務判決中，非主

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的適用範圍有相當的廣泛性。除了無

隸 屬 關 係 的 上 下 級 公 務 員 間 、 同 層 級 但 分 屬 不 同 權 力

（立法、行政）的公務員或公職人員間這種典型的情形

外（上述第二、三、四類），還包括實際上沒有進行斡

旋關說行為的情形（上述第五類）。 
第三，另一方面，僅基於私人關係（同事關係）進

行探詢等行為（上述第七類），或單純基於社會地位收

受款項（上述第八、九類），並不成立非主管監督事務

圖利罪。 
第 四 ， 關 於 藉 勢 藉 端 勒 索 財 物 罪 ， 我 國 實 務 判 決

中，也承認當公務員對民間私人事務施加壓力，而欲從

該私人取得財物時，可以使用公務員藉勢藉端勒索財物

罪（上述第六類）。 

肆、檢 討 

一、我國實務現狀與我國學說之立法論所主張的處

罰範圍比對 

在概觀我國實務中關於公務員行使其影響力的刑事

法規制現況後，在立法論上的下一個問題即是，上述我

國學說中的立法論與實務的現況是否一致？如未必完全

一致，則重疊處與相異處各自有如何的範圍？  
關於上述問題，如將本文前述貳、五、中對於我國

立法論所主張的具體處罰類型（九類），以及本文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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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八、中基於對我國實務現況的觀察所得到的各種類

型（九類）相對照，即可得到初步的結果如下： 
第一，上述我國立法論認為若不立法處罰即會有可

罰性漏洞的類型中，已經在我國實務受處罰的有： 
①貳、五、的第一類與參、八、的第一類（A＋B＋

C＋θ＋F＋I）。實務所適用的是公務員賄賂罪的規定。 
②貳、五、的第二類與參、八、的第四類（A＋B＋

D＋Ω＋E＋I）。實務所適用的條文是非主管監督事務圖

利罪。 
③貳、五、的第四類（A＋B＋β＋Ω＋E＋I）與參、

八、的第五類（A＋B＋β＋Φ＋I）。實務所適用的條文

是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 
上述的①②可較容易地確認貳、與參、之中的類型

內容相同。在此需說明的是上述③的類型的內容相同之

處。事實上，參、八、的第五類的重要特徵在於，雖然

公務員並未真正進行斡旋關說行為影響其他公務員的職

務執行，從而在並無一個基於現實上的違背職務行為所

生之利益存在時，仍被最高法院認為成立非主管監督事

務圖利罪 59。如果貫徹這樣的解釋論，當公務員現實上

進行了斡旋關說行為且影響其他公務員的職務執行，並

且使自己或他人取得基於該違背職務行為所生的利益時

                                                 
59  在屬於此類型的前述103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中，身為縣議員的A

並未對B市長進行關說，因此即使從焚化爐業者處收受1,000萬元利

益，該利益仍非基於B的違背職務行為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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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貳、五、的第四類的情形），應也可肯定成立非主

管監督事務圖利罪。 
第二，我國實務現況下受處罰，但並未為學說所提

及的類型有參、八、的④第二類（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

罪）、⑤第三類（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⑥第六類

（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 
第三，我國學說認為應該處罰，但實務上認為不成

立犯罪，或者未見以前述主要的處罰條款即公務員賄賂

罪、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公務員藉勢藉端勒索財物

罪處罰的類型有：貳、五、的⑦第三類、⑧第五類、⑨

第六類、⑩第七類、⑪第八類、⑫第九類。 
其中，⑦貳、五、的第三類的情形，因為受報酬的

是進行斡旋關說者，並非實際執行職務行為的公務員，

所以無法構成公務員賄賂罪。且因為非主管監督事務圖

利罪的規定中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

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

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為必要，而在這種類型中受斡旋關說者執行的職務行為

則是合乎法令的行為，因此無法構成非主管監督事務圖

利罪。 
其次，⑧貳、五、的第五類的情形中，因為受報酬

的是進行斡旋關說的者，並非實際執行職務行為的公務

員，所以無法構成公務員賄賂罪。其次，這種類型的特

徵在於斡旋者行使影響力的基礎是私人間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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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我國實務中，如同前述❺91年度台上字第2840號

判決所示，這種透過人際關係試圖影響其他公務員的情

形，由於單純人際關係無法充分地賦予斡旋行為對受斡

旋者的心理拘束力根據，從而無法成立非主管監督事務

圖利罪 60。這樣的理由對於⑫貳、五、的第八類應該也

有 適 用 ， 亦 即 ， 倘 若 此 類 的 行 為 在 我 國 實 務 中 接 受 審

判，法院同樣有可能以類似理由認為非主管監督事務圖

利罪不成立。因為兩者的構造上，影響力的發揮均是單

純地透過人際關係，藉以影響承辦公務員的職務。 
並且，⑨貳、五、的第六類的情形中，由於是針對

私法上的企業事務，不存在職務行為，基本上無法透過

公 務 員 賄 賂 罪 與 非 主 管 監 督 事 務 圖 利 罪 掌 握 。 另 一 方

面，倘若方法上已經達到脅迫的程度，雖然有檢討是否

構成公務員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的成罪餘地，但是因為

同罪的構成要件中將行為人從受勒索人處取得者規定為

「財物」，而在這類型的情況中，事實上行為人脅迫受

勒 索 人 進 行 的 則 是 締 約 行 為 ， 至 多 只 能 算 是 財 產 上 利

益，所以如果嚴格地解釋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的規定，

即無法認為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 
再者，⑩貳、五、的第七類的情形中，由於公務員

所斡旋的事項是私法上的和解契約締結，因此自然無法

論以公務員賄賂罪與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並且，由

於僅是強調自己的法官身分或法律知識，並無法認為達

                                                 
60  較為詳細的分析，可參照：黃士軒，同前註48，頁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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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勒索程度所需的脅迫強度，從而也無法認為成立藉勢

藉端勒索財物罪。 
最後，⑫貳、五、的第九類情形中，或許是因為實

際上進行斡旋關說的行為人不是公務員，所以在筆者所

調查的範圍內，實務上並無將此種斡旋關說之行為人以

上述的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等犯罪起訴者，從而也尚

未見到專以此等條文處罰該行為人的裁判。 
將上述第一與第三點合併觀察，關於本文前述我國

各種立法論學說認為可能產生處罰漏洞的類型中，我國

實務的處罰狀況，可以以下表來表示： 

表3 

學說認為可能產

生漏洞之類型
要素組合  我國實務中是

否已有處罰？
處罰適用的規定  

第一類  A＋B＋ θ＋C＋ F
＋I ○  公務員賄賂罪  

第二類  A＋B＋D＋Ω＋E
＋I ○  非主管監督事

務圖利罪  

第三類  A＋B＋D＋Ω＋F
＋I ╳   

第四類  A＋B＋ β＋Ω＋E
＋I ○  非主管監督事

務圖利罪  

第五類  A＋B＋ ε＋Ω＋H
＋I ╳   

第六類  A＋ α＋ β＋Ω＋G
＋I ╳   

第七類  A＋ α＋ γ＋Ω＋G
＋J ╳   

第八類  A＋B＋ε＋Ω＋I ╳   

第九類  Ψ＋ ε＋B＋Ω＋E
＋I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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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進新立法的必要性檢討 

在上述的比對之後，學說認為需立法用以填補的漏

洞與其內容，應可確認是落在本文前述貳、五、的⑦第

三類、⑧第五類、⑨第六類、⑩第七類、⑪第八類、⑫

第九類的情形。不過，在立法論上的下一個問題是，這

些情形是否均有引進新的斡旋賄賂罪或影響力交易罪立

法加以處罰的必要？在此繼續檢討如下： 

(一) 對他人合乎職務行為斡旋關說行為的可罰性與增

設處罰規定之必要 

第一，就本文前述⑦貳、五、的的第三類的情形而

言，由於解釋上，如果依照我國刑法學界多數的見解，

――包含賄賂罪、圖利罪在內的――公務員瀆職犯罪的

共通保護法益可認為是職務執行的公正以及國民對於職

務執行公正的信賴 61，那麼在這種對於法益的理解下，

即使公務員是就其他公務員的合乎職務行為進行斡旋關

說，但是在收受報酬且能以其身分在心理上施行足以拘

束受斡旋關說者的影響力時，實際上被進行的職務行為

即可認為已經喪失值得國民信賴的公正性質。 
依照我國刑法學界較為少數的有力見解，亦即將公

務員瀆職犯罪的保護法益限定於職務行為的公正性的立  

                                                 
61  例如：李茂生，新修公務員圖利罪芻議，月旦法學雜誌，91期，2002

年12月，頁161-163；許恒達，主管職務圖利罪之罪質與犯罪結構的

分析反省，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43卷3期，2014年9月，頁729-
731、745；陳子平，同前註38，頁576、581-582等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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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62， 應 該 也 有 認 為 此 種 行 為 需 加 以 處 罰 的 餘 地 。 亦

即，職務公正性受侵害的典型情形固然為公務員違背其

職務的情況，但是即使公務員進行的是不違背職務的行

為，在其收受利益而為的情形中，仍然可以認為公務員

在執行職務之際或尚未開始執行職務前即受利益影響仍

然存在，而產生使將來的職務行為轉為違反法令之不正

行為的可能性 63。而這種可能使將來職務執行違背法令

的可能性或危險，在公務員因──先收受他人報酬的──

其他公務員或公職人員基於一定的身分關係斡旋關說，

而為合乎職務行為的情況，也同樣存在。 
在上述兩方面的思考下，對於這種公務員收受報酬

而對其他公務員進行斡旋關說，使其依照斡旋關說之內

容為合乎職務行為的情形，即有考慮設置處罰規定的餘

地。 

(二) 僅基於私人人際關係的影響力行使行為無犯罪化

之必要 

第 二 ， 就 本 文 前 述 貳 、 五 、 的⑧第 五 類 的 情 形 而

言，這種情形中公務員，是透過基於人際關係即朋友身

分向其他公務員斡旋關說，使受斡旋關說者對特定私人

                                                 
62  例如：蔡墩銘，刑法各論，6版，2008年2月，頁624，；黃榮堅，刑

法上個別化公務員概念，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38卷4期，2009年
12月，頁319；李錫棟，日本法上賄賂罪職務行為之研究，法學叢

刊，56卷3期，2011年7月，頁31；薛智仁，公務員圖利罪之立法商

榷，檢察新論，19期，2016年1月，頁24。 
63  參照：山口厚，刑法各論，2版，2010年3月，頁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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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定與財產上利益無關的便宜或通融處分。在這種情

況中，公務員的影響力來源，並不是其身為公務員的身

分本身，而是私人間的人際關係。在此限度內，倘若將

源自私人間交往關係的影響力行使也納入公務員影響力

交易罪或者斡旋賄賂罪的處罰範圍，則是否與前述反貪

腐公約第18條防止公務員不正運用其基於公務員身分所

生 的 影 響 力 之 宗 旨 吻 合 ， 即 有 疑 問 64。 我 國 目 前 實 務

上，如前述❺91年度台上字第2840號判決所示，否定這

種情形成立犯罪，毋寧是可資贊成的作法。 

(三) 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之客體應修正為「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 

第 三 ， 就 本 文 前 述 貳 、 五 、 的⑨第六類的 情 形 而

言，從本文之前的分析可知，其處罰的障礙並不是源於

這種行為在我國不具備值得處罰的可罰性。因為與其類

似的行為即前述❽95年度台上字第7251號判決事實上在

我 國 就 是 屬 於 公 務 員 藉 勢 藉 端 勒 索 財 物 罪 處 罰 的 範 圍   
內 65。在適用公務員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處罰本文前述

貳、五、的⑨第六類行為藉端時，成為處罰障礙的毋寧

                                                 
64  這種以人際關係進行關說的情況一旦納入刑罰規定中，是否可能造成

過度壓縮公務員的正常社交關係之現象，也不無疑問。 
65  依照本文的分析，事實上本文前述貳、五、的⑨第六類行為，是由

（A＋α＋β＋Ω＋G＋I）之要素組成，而本文前述參、八、的第六類

行為，也是（A＋α＋β＋Ω＋G＋K）構成。僅在有關利益的部分（要

素I、K）不盡相同，但在其他部分（分別扣掉要素I、K後），則有

類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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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罪中「財物」的文義上限制 66。倘若如此，將公務

員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的文義修正為「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使之能夠包含現行法之下無法涵括之「利益」也

是可能的考慮。在可以以這樣較為簡潔的方式修正現有

的處罰規定，使其涵蓋較為妥當的處罰範圍時，是否一

定要在我國再引進新法，即應再慎重檢討。 

(四)對私法事務斡旋之行為無犯罪化之必要 

第 四 ， 就 本 文 前 述 貳 、 五 、 的⑩第 七 類 的 情 形 而

言 ， 這 種 情 況 中 公 務 員 斡 旋 的 事 務 是 私 法 上 的 和 解 行

為，並非其他公務員的職務行為。因此，從上述公務員

瀆職犯罪保護法益的通說出發，難以理解不將這種行為

立法處罰會影響何種職務行為公正性與對職務行為公正

的信賴；從上述保護法益的少數說出發，也難以理解不

將這種行為立法處罰會造成對職務行為公正性的何種危

險。我國目前實務上，如前述❼93年度台上字第4008號

判決、❾95年度台上字第4636號判決所示，否定這種單

純依據身分在社會生活上的地位取得利益的行為也不會

構成公務員瀆職貪污的犯罪，毋寧是可資贊同的作法。 

                                                 
66  我國學界對此一文義的批評，例如：林鈺雄，公務員職務上行為之實

務檢討――兼論民意代表職務收賄之可罰性，檢察新論，17期，2015
年1月，頁99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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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於斡旋關說之對象公務員未依請託為職務行為

及未取得利益之情形增設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

之未遂犯的必要性 

第 五 ， 就 本 文 前 述 貳 、 五 、 的⑪第 八 類 的 情 形 而

言，這種情形中，一方面因為行為人所使用的影響力的

來源是人際關係，另一方面因為最終承辦公務員所承辦

的公務並未依照請託實行或無法實行，並未取得利益，

所以無法成立公務員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倘若嚴格

地貫徹影響力必須基於一定的制度上擔保，讓受到斡旋

關說的行為人會依照請託內容執行的立場，那麼即使在

這種情況中，有可能認為公務執行的公正與對此公正的

信賴有可能受損，但是在儘量維持構成要件的明確性的

考慮下，仍然應該採取否定將這種使用難以限定的人際

關係進行斡旋關說的情況也納入處罰範圍。 
然而，倘若要儘量地保護公務執行的公正與對其公

正的信賴，那麼即並非不能考慮將此種現行法下並不受

處罰的行為犯罪化。問題在於，在犯罪化時，為了達到

處罰本文前述貳、五、的第八類行為之目標，應考慮如

何的立法方式？ 
依照前述我國贊成引進公務員影響力交易罪的學說

見解，即可知倘若將觀察重點只放在「影響力」與「影

響 力 的 行 使 」 ， 並 且 將 影 響 力 交 易 的 行 為 也 視 為 （ 抽

象）危險犯，則即使最終承辦公務員因自己拒絕或其他

因素介入而未實際進行違反職務的行為，理論上仍有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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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結構的行為作為犯罪處罰的餘地。因此，上述的學

說才會主張，考慮到這種情形中最終並沒有「違背職務

行為」與「因而獲得利益」的結果，目前這種情形確實

在我國並無可資處罰的條文，而成為處罰上的缺口。在

此限度內，前述貳、三的學說的指摘，理論上可認為一

貫。 
然而，問題是，即使在立法論上有處罰的必要，且

在現行法制度下並未受到處罰，也未必當然可以直接導

出引進或創設新的構成要件即影響力交易罪的結論。因

為，在立法論上，在可能透過對現行規定的修正達到處

罰範圍的變動時，自然也應該將這種變動較小的方式納

入立法選項當中。事實上，在本文前述貳、五、的第八

類的情形中，倘若要在已經進行斡旋關說行為，但是未

發生取得利益或不存在違背職務行為的情形，在立法論

上也可以考慮透過對於貪污治罪條例的非主管監督事務

圖利罪增訂未遂犯的處罰條款解決處罰缺口的問題 67。

從而，前述主張立法的學說，為何不能考慮對現行制度

變動更小但是也一樣可以達到處罰目的的方式，而要採

取直接引進新規定的方式，即不清楚。 
當 然 ， 在 此 可 能 的 疑 問 應 是 ： 考 慮 到 我 國 圖 利 罪

（包含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規定在其沿革上曾受到

                                                 
67 當然，如果經檢討，貪污治罪條例的公務員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也

有一樣的處罰必要與處罰缺口，且為顧及立法體例上的對稱，則同條

例之公務員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也有考慮增設未遂犯處罰規定的餘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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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批判，正是使公務員執行職務時動輒得咎，則若

依照筆者上述的主張而對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增訂未

遂犯規定，是否可能使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同樣成為

使公務員動輒得咎的規定，且讓我國公務體系在執行上

產生過大的負擔？ 
對於此一問題，在此可以回答如下： 
首先，需指出的是，倘若我國目前的公務員對主管

監督事務圖利罪仍與1963年的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3款相同，僅簡單地以「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

接或間接圖利者。」為構成要件；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

罪 也 與 1963年 的 同 條 例 第 6條 第 4款 相 同 ， 僅 簡 單 地 以

「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利

者。」為構成要件 68，那麼此一疑問確實可認為有其道

理。因為，如此簡略的構成要件難以限定圖利行為的範

圍，這將導致公務員任何的利他行為均被包含在這種構

成要件的範圍內，而可能使公務員的公務執行上發生動

輒得咎的沉重負擔。倘若再加上未遂犯的處罰，這種受

刑事追訴的負擔顯然將成為公務執行上的重大成本。 
然而，在此同樣必須指出的是，目前我國現行貪污

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的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構成要

件內容已經成為「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

                                                 
68  參照：法源法律資料庫，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 

08.aspx?lsid=FL001430&ldate=19630715（最後瀏覽日：2020年3月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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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

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

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而貪污治罪條

例第6條第1項第5款的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構成要件內

容已經成為「五、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

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

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

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

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這兩款

我 國 現 行 的 圖 利 罪 規 定 之 所 以 需 要 納 入 「 明 知 違 背 法

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

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

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這樣複雜的條文文義，正

是我國的立法者考慮到上述公務員執行公務恐因為圖利

罪處罰規定的存在而動輒受刑事追訴的負擔，所進行的

修正69。 
因此，在現行的條文規定下，倘若考慮到： (一 )未

遂犯成立的核心在於實現構成要件所預定的法益侵害的

急迫危險之出現 70，而構成要件的內容在此必然成為考

                                                 
69  此即2009年修正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與第5款時的立法理

由。參照：法源法律資料庫， https://db.lawbank.com.tw/FLAW/ 
FLAWDOC01.aspx?lsid=FL001430&lno=6（最後瀏覽日：2020年3月
16日）。 

70  僅參照：內藤謙，刑法講義総論（下）Ⅱ，2002年11月，頁1219；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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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的內容； (二 )未遂犯的這種構造也將使得未遂犯成立

的難易繫於構成要件的規定內容是否簡略或複雜，亦即

較為複雜的構成要件下，通常未遂犯的成立相對困難，

而 較 為 簡 略 的 構 成 要 件 下 ， 通 常 未 遂 犯 的 成 立 相 對 容

易；(三)我國現行的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的主

管監督事務圖利罪構成要件與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

第5款的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構成要件，已經與上述

1963年的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3款、第4款的規

定在複雜程度上有顯著差異； (四 )且將構成要件複雜化

為現行規定的調整正是以減經公務上動輒得咎的情況為

目的等要素，筆者認為，在我國目前的規定現況下，至

少對於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增訂未遂犯處罰的立法，

未必會立即造成公務執行上的沉重負荷。 

(六) 適用共犯相關規定後對於非公務員收受報酬向公

務員斡旋關說之行為應無需再引進影響力交易罪

處罰 

第六，就上述⑫第九類的情形而言，儘管目前在我

國實務並無專就此種行為論及是否可能成立公務員貪污

瀆職犯罪的案例，但是倘若如同上述貳、三的學說所指

出的，請託他人對公務員進行斡旋關說的行為本身就是

未遂教唆的行為，不論是由具備或不具備公務員身分之

人所為，實質上其不法內涵並無差異，均可認為已經滿

                                                                                                          
口厚，刑法総論，3版，2016年3月，頁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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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非主管職務＋期約報酬＋影響主管職務者」而有可

罰性。如前所述，此說的理由在於，這種能夠影響承辦

公 務 員 的 關 係 ， 是 一 種 長 期 的 社 會 耕 耘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力，或者久任公職所形成的人際關係，因此兩者並無實

質差異71。 
從這種影響力的實質內涵乃至不法內涵的類似性的

觀 點 出 發 ， 這 樣 的 學 說 見 解 固 然 可 認 為 有 其 道 理 。 但

是，關於是否應以此為據，再引進新立法補充我國現行

法制處罰漏洞的問題上，至少在以下各點，這樣的立法

主張仍然有不充分之處。 
(一 )例 如 ： 在 A提 供 利 益 給 非 公 務 員 B， 要 B透 過

（朋友或以往當過同事有私交等）人際關係去影響承辦

公務員C的情況中，倘若C知情，且願意配合A與B進行

違背職務的行為，使A取得利益，則這種情況，因為C是

對於自己主管的事務進行圖利他人的違背職務行為，所

以理論上，透過順次形成共謀的方式 72，並且透過刑法

第31條第1項的適用，認為A、B、C三人成立貪污治罪條

例第6條第1項第4款的圖利罪之共同正犯，理論上應該也

有充分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倘若C不知B已經從他人處收受對價，但

仍為B進行違背職務的行為的情形，此時可以認為C是對

                                                 
71  參照：許恒達，同前註24，頁183-184。 
72  順次共謀是指數人之間不齊聚一堂，但仍依序形成共謀的情形。簡要

說明，可參照：山中敬一，刑法総論，3版，2015年8月，頁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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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主管事務進行違背職務行為，使他人獲利，從而可

能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的主管監督事務圖

利罪與刑法第31條第1項的規定，因此應該認為至少B與

C之間具有共同正犯的關係。A固然沒有直接參與B與C
之間的共謀，但仍然可能以A對共同正犯之一的B進行教

唆行為為理由，而使A成立教唆犯，並使A依照所教唆之

罪處罰，與共同正犯B、C負同樣法定刑之刑事責任。 
如此一來，倘若能考慮上述的共犯規定的運用，事

實上這種情形，也未必如我國學說所指，會陷入完全無

法可罰的狀態。因此，是否為了處罰此種類型的行為，

就有必要引進新的處罰條款，仍然有疑慮。 
(二)倘若認為在立法上，要更進一步地超越上述(一)

的共犯規定適用後的處罰範圍，將這種基於非公務員地

位而是基於人際關係之身分所生的影響力全面納入構成

要件中，且考慮這種影響力產生的管道幾乎遍布整個社

會，則以此旨趣所設計的處罰規定之下，其處罰範圍將

難以限定，從而可能有過度處罰的疑慮。亦即，要取得

這種基於人際關係所形成的影響力，固然有如同上述學

說所舉的，在社會上長期耕耘的途徑，但是同時也可能

存在透過父母子女等親戚關係、婚外情或非婚外情的戀

愛關係、透過宗教教主與信徒間的信仰關係等未必伴隨

長期的社會上耕耘才能取得影響力的途徑。事實上，本

文上述貳、三的學說所舉的【例13】，就是基於姻親關

係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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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如此，則究竟透過非公務員發揮影響力的行為

的 可 罰 範 圍 如 何 ， 解 釋 上 將 產 生 難 以 明 確 地 限 定 的 難

題。因此，引進具有此種問題的構成要件，能否充分滿

足罪刑法定原則的罪刑明確性之要求？同樣也有疑慮。 

三、小 結 

基於上述的檢討可知，事實上對於公務員行使不正

影 響 力 的 行 為 ， 在 我 國 已 經 有 相 當 的 處 罰 範 圍 73。 並

且 ， 這 樣 的 處 罰 範 圍 也 已 經 涵 蓋 相 當 多 目 前 的 立 法 論

上，學說認為需要再引進新立法例處理的態樣。 
其次，透過前述肆、二、的分析檢討也可知，在學

說認為應處罰但在我國的現行規制下無法處罰，或實務

上不處罰的情形中，實際上有立法必要的，也只有本文

前述貳、五、的第三類，亦即公職人員即民意代表，對

行政機關之官員之職務進行斡旋關說，使受斡旋之公務

員作成財產上有利於某特定私人，但是不違背職務的一

定決定或處分，同時收受該特定私人所提供之利益的情

形。 
再 其 次 ， 倘 若 要 透 過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掌 握 前 述 貳 、

五、的第六類，亦即中央民意代表，對於政府持有相當

股份（但未過半）之民間企業的高階主管，基於中央民

意代表身分，進行斡旋關說，使受斡旋關說者就企業事

務，作出對特定的私人之財產上有利的決定，同時收受

                                                 
73  參照：上述肆、一、第一與第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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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特定私人所提供之利益的情形，那麼最為直接的作法

應非引進整套的外國立法例，而是將貪污治罪條例中藉

勢藉端勒索財物罪規定中的「財物」之文義修正為「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使其可包含公務員取得不正利益的

情況74。 
再者，學說認為是可罰性漏洞的前述貳、五、的第

五類與第七類的情形，從保護法益的觀點來看欠缺處罰

的根據，是否有為此引進新的立法例處罰的必要性，也

非沒有疑問而需慎重檢討。 
另外，倘若要透過貪污治罪條例掌握前述貳、五、

的第八類的情形，不應只考慮整套引進外國立法例，而

也應該將變動幅度可能更小的增設圖利罪未遂犯規定納

入立法準備的視野中。 
最後，前述貳、五、的第九類，利用非公務員的私

人發揮私人人際關係的影響力，影響公務員職務執行的

情況，如前所述在我國現行的刑法規制下，也已經有可

能透過圖利罪的共同正犯的規定（承辦公務員知悉前階

段的對價交換關係的情形），或者圖利罪的共同正犯與

教唆犯的規定（承辦公務員不知前階段的對價交換關係

的情形）加以處罰。因此上述認為此種情形在我國刑事

法制下無處罰規定可以處罰的我國學說見解，應有再檢

                                                 
74  事實上，倘若不依照貪污治罪條例的規定，也可以依照刑法第346條

第2項與同法第134條規定處罰這種類型的行為。本文同前註10所舉的

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判決即採取這樣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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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是否確實有處罰缺口的必要。 

伍、結 語 

透過上述的考察，在立法論的層次，大致可以歸納

出以下的結果： 
第一，我國目前已有處罰公務員不正行使影響力，

藉以影響其他公務員職務執行的刑罰規定。如本文前述

的考察可知，主要發揮規範功能的，有公務員賄賂罪、

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公務員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的

規定。 
第二，從實務案例中也可得知，事實上公務員賄賂

罪、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公務員藉勢藉端勒索財物

罪的規定有發揮處罰的功能，並非沒有規範的效果。 
第三，就公務員不正行使影響力影響其他公務員職

務執行的情形，目前我國實務的處罰現狀，與學說認為

應該立法處罰的具體態樣，已經有相當程度的重疊。 
第四，學說指出應立法制訂新規定以免造成可罰性

漏洞的態樣中，有必要的應認為是公務員不正行使影響

力影響其他公務員合法執行職務的情形。 
第五，公務員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的文義應修正為

「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使之能夠包含「利益」，也是

可能考慮的立法上選項，如此一來，全面性引進新的斡

旋賄賂罪與影響力交易罪的必要性，即需再慎重檢討。 
第六，我國的立法論之中，雖有主張公務員基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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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地位從私人收受利益的情形，或者基於私人間的人際

關係所生之影響力影響其他公務員職務執行的情形，也

應該立法處罰，然而這樣的主張仍有疑問。亦即，由本

文前述分析可知，基本上在這種情形裡面，若考慮刑法

總則共犯規定與貪污治罪條例之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的

適用，未必有可罰的漏洞，因此如要立法引進新的處罰

條款，且將處罰範圍廣及遍布於整個社會的各種人際關

係，仍然需要更慎重地提出充分的理由。 
由於反貪腐公約第18條的規定僅是要求考慮檢討並

採取「採取必要之立法」，並非要求強制地將影響力交

易 罪 成 文 化 75， 因 此 在 現 行 法 規 制 已 經 能 發 揮 規 範 功

能，對主張引進立法的學說認為需立法處罰的具體行為

態樣的一部分加以處罰，且實際上有必要引進新的處罰

規定或修正者，也僅限於現行法制度之一部分時，暫不

全面性地引進斡旋賄賂罪或影響力交易罪的規定，而僅

就上述真正有必要的部分立法以及修正法條文義，不論

是從必要性的觀點，或者從立法成本高低的觀點來看，

應該也是今後的立法論非常值得考慮的選項。 

                                                 
75  同旨趣的主張，可參照：薛智仁，同前註62，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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